云浮市云城区2025年度城镇国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更新项目成果政策解读

经云浮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市将从2026年6月9日起，实施估价期日为2025年1月1日的云浮市云城区2025年度城镇国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更新成果。
[bookmark: _GoBack]一、标定地价成果更新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三条“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以及《广东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粤府令第304号）第二十二条“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地价监测监管，健全政府公示地价体系，定期更新和发布基准地价、标定地价”。我市云城区已更新的标定地价为估价期日2024年1月1日的成果，估价期日现已超1年，本次2025年度标定地价更新工作有利于健全云浮市云城区公示地价体系，及时反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的动态变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二、标定地价的概念
标定地价是政府为管理需要确定的，标准宗地在现状开发利用、正常市场条件、法定最高使用年期或政策规定年期下，某一估价期日的土地权利价格。
标定地价是我国法定公示地价体系的一部分，是宗地地价中一定地域范围内设定的土地质量、个别条件、土地利用效益以及反映的地价水平等具有代表性和易辨性，可作为该区域中地价比较标准的若干地块的价格，它反映的是更微观的具体宗地的价格。
三、标定地价编制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22〕301 号）；
4.《广东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粤府令第304号）；
5.《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 1009-2007）；
[bookmark: OLE_LINK17]6.《标定地价规程》（TD/T 1052-2017）； 
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8.《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
9.《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10.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 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11.《土地估价参数调查测算指引》（T/CREVA 1101-2023）；
12.城市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状况；
13.国家、省和地方其他文件依据。
四、标定地价编制过程
按照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相关技术规程和要求，编制单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外业调查，经过多方资料收集归纳、内业处理和成果编制。成果通过意见征询（含局内、外单位征询意见和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听证、市级评审验收后，上报市政府审批及公布实施。
五、标定地价更新的意义
1.进一步完善公示地价体系； 
2.进一步规范地产交易主体行为，引导地产市场有序地运行；
3.促进城镇土地合理配置，有助于建立公平、公开的地产市场；
4.有助于评估宗地地价；可应用于出让地评估、土地资产处置、土地资产抵押、税费确定依据等，为社会和企业认定估价结果提供参考。
六、标定地价更新重要调整内容
1.调整估价期日
本次标定地价估价期日由2024年1月1日调整为2025年1月1日。
2.调整公示范围、标定区域、标准宗地
（1）公示范围调整：本次标定地价成果更新的公示范围为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道、高峰街道、河口街道、安塘街道、思劳镇、腰古镇、南盛镇、前锋镇共八个镇街的140个标定区域连接构成的空间范围，面积为44.93平方公里。与2024年标定地价项目公示范围（140个标定区域，面积43.11平方公里）相比，公示范围面积增加了1.82平方公里。
（2）标定区域调整：本次标定地价更新共调整更新原标定区域5个，没有新增标定区域情况。评估对象用途划分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商住混合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共六种用途。
（3）标准宗地调整：本次标定地价成果公示共140个标准宗地。
3.云浮市云城区标定地价整体地价水平
表1-1 云浮市云城区2025年度标定地价水平
单位：元/㎡
	地价
土地用途
	平均地价水平
	地价区间
	价格类型

	商服用地
	1960
	707~2933
	平均楼面地价

	住宅用地
	1724
	1126~1889
	

	商住混合用地
	1719
	432~3523
	

	工业用地
	373
	214~2545
	地面地价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94
	194
	平均楼面地价

	公用设施用地
	473
	291~534
	地面地价


注：1.纳入统计分析的标准宗地宗数为140宗；
2.平均水平的统计口径为标准宗地净用地面积或总计容建筑面积。其中，工业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的平均地价水平通过各用途标准宗地总地价除以各用途的净用地面积之和得出；其他用途的平均地价水平通过各用途标准宗地总地价除以各用途的总计容建筑面积之和得出。
七、标定地价查询路径
登陆云浮市自然资源局官网→频道首页→土地管理→关键字（搜索“2025年度标定地价”）。
八、标定地价如何参考使用
根据所需查询的价格时点确定适用的标定地价成果，再根据具体地址及用途所在对应用途标定区域，获取其标准宗地的标定地价。标定地价系数修正法仅适用于待估宗地位于标定地价公示范围内，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的要求，选取合适的3宗或3宗以上标准宗地的标定地价各自参照标定地价的修正体系修正后的地价进行算术平均或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待估宗地宗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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